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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前线

法官释法

原告黄某与被告李某是朋友关系，李
某因经营活动欠缺资金向原告借款。为支
持朋友创业，原告多方筹集资金借款给李
某。被告李某收到借款后，亲笔写有《还款
协议书》给原告收执，证实已借到原告
300000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三年。其后，
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要求
被告偿还借款，被告一直承诺还款却仍没
有履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遂诉
至法院。

考虑到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承
办法官经了解案情后，多次通过电话与
原、被告沟通，深入了解双方的争议焦
点，劝说双方坦诚相待，尽量通过调解方
式解决纠纷。但由于双方矛盾过大，庭
前一直未能协商解决。开庭当天，承办
法官原定上午 9 时通过“云上法庭”审理

该案，但由于案件排期较多，经双方当
事人同意，案件推迟至中午 12 时 13 分开
庭审理。经过庭审调查、举证质证、法
庭辩论等环节，承办法官对双方当事人
的借款事实已基本查清，并在此基础上
组织开展法庭调解。但由于原、被告诉
前已就该案多次协商未果，双方矛盾较
深，分歧较大，调解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直到中午 1 时，双方当事人尚未就调解
达成共识。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还有调
解的意愿，顾不上吃午饭，继续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

为尽快促成案结事了，承办法官通
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劝
导双方要珍惜朋友情谊，多从对方实际
困难考虑问题，做到互谅互让，最终双方
当事人均同意作出退让、冰释前嫌，达成

和解协议，“隔空”握手言和。庭审结束
后，双方当事人均对承办法官牺牲休息、

耐心调解表示感谢。至此，该起案件得以
圆满解决，有效减轻双方当事人讼累，避

免人员聚集，做到疫情防控与审判工作两
不误、两促进。 (陈志文)

基本案情

为让孩子入读市区内的初中，叶某四
处找方法为孩子办理学位。听说吴某有

“关系”，叶某于2021年6月经朋友介绍结
识吴某，并委托吴某为其孩子办理茂名某
中学的学位。同一期间，另一位家长蔡某
也委托吴某为其孩子办理某小学的学

位。吴某向叶某、蔡某谎称办理学位需要
交付注册费、入学学杂费等办事费用为
由，向该二人索要钱财。据了解，吴某以
该理由骗取叶某、蔡某两人共 20900 元。
吴某拿到钱后即用于赌博，挥霍一空。

6月至8月期间，叶某、蔡某多次联系
吴某询问和催促学位办理的进展，吴某不
胜其烦。为安抚叶某两人的情绪，吴某伪

造了与某中学校长的通话记录和某小学
教务处老师的聊天记录截图，以证明自己
确实为两人的孩子办理了学位。

8月底，叶某和蔡某分别到两间学校查
询录取情况，发现并无其小孩的录取记录。
而后吴某的电话也一直无法接通，叶某、蔡
某才意识到上当受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2021年12月16日，民警将吴某抓获。归案
后，吴某如实供述其犯罪经过，认罪认罚。

法院裁判

茂南法院审理认为，吴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骗取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20900元，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当在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的量刑幅度内进行处罚。吴
某系累犯，依法应当对其从重处罚。鉴于
吴某归案后认罪认罚，有坦白认罪情节，
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作
出一审判决，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同时责令吴
某退赔叶某、蔡某全部损失。

法官提醒

家长们应根据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
通过正当途径为孩子办理入学，切勿轻信

“有门路”“走后门”等说辞，以防上当受
骗。否则，不仅会损失钱财，还可能会影
响孩子的正常入学。 （陈依婧）

“花钱买学位”骗局再现

茂名一男子诈骗家长钱财获刑
好学位一直是家长眼中的香饽饽。殊不知，骗子就是抓住了家长

们这种心理，谎称自己有“关系”，形成了用钱就能“买学位”的假象。

茂名一男子吴某虚构其能帮助他人孩子办理学位，诈骗两名家长2万

余元。近日，茂南法院依法对该起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

基本案情

2019 年 1 月，原告梁某与被告罗某签订
《松树采脂合同》，约定罗某将某山岭直径13公
分以上、高度1.5米起的松树承包给梁某采脂；
按工人挂袋为准，每条单价 4.5 元；承包期从
2019年1月17日至2023年1月17日止；梁某在
开采之前向罗某先交定金 2 万元；梁某在收脂
第一批完后要向罗某交清当年的承包金；每年
出第一批松脂按挂袋条数为准，交清当年松树
承包款；定金 2 万元在最后一年与采脂的承包
费一齐算清；双方均不得违约，罗某违约定金
三倍返还，梁某违约定金清零。原告依约向被
告支付了定金20000元。

合同签订后，被告将涉案松树林交付给原
告进行采脂，但双方因清理小松树及死树发生
争议，原告因此未进行采脂，也没有实际使用松
树林场地及相应设施，未支付过承包金给被
告。被告在2020年底将松树林转包给他人。由
此引起本案纠纷。原告诉请解除涉案合同及双
倍返还定金共40000元并支付利息，在庭审中，
被告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双倍返还定
金及支付利息。

化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的内
容可知，在罗某将涉案松树林交付给梁某后，梁
某应当每年进行采脂并支付当年的承包金给罗
某，但梁某在合同签订后至罗某将松树林转包
给他人将近两年的期间内一直未进行采脂，也
未支付承包金给罗某，存在违约情形。而罗某
在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将涉案松树林转包给他
人，亦构成违约。在双方均构成违约的情况下，
梁某主张适用定金罚则，要求罗某双倍返还定
金并支付利息，欠缺理据，不予支持。合同解除
后，罗某仅将定金20000元返还给梁某为宜。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
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
时成立。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
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
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
双倍返还定金。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只有在收
受定金的一方违约而给付定金的一方守约的
情况下，定金给付方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的
请求才可获法院支持。本案中，在双方均违约
且定金给付方先行违约的情况下，定金给付方
诉请定金收受方双倍返还定金的，不予支持。

（杨婵铭）

案情回顾

2019年1月，被告人林某租赁位于茂
名市电白区的某厂房作为废品回收使
用。2021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林某在未取
得工商登记和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情况
下，大量回收废旧铅酸蓄电池，在租赁的
厂房内拆解，并将拆解下来的电池壳、铅
片、铅膏等销售获利。在拆解过程中，含
有重金属的强酸废水通过裂隙渗排出工
场，严重污染环境。

2021年7月22日，茂名市生态环境局
电白分局对该工场进行查处，查获拆解后

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废物净重 41.36 吨（已
进行环保处置）。经相关单位鉴别，该废
旧铅酸蓄电池拆解工场涉及的不明物质
具有浸出毒性和毒性物质含量超标的危
险特性，属危险废物。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违反国家
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41.36吨，严重污染
环境，侵犯国家对危险废物的安全管制制
度，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予刑罚。

被告人林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
上，严重污染环境，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林某
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予以从轻处
罚，是初犯，自愿认罪认罚，又可从宽处理。

根据被告人林某的犯罪事实、犯罪的
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遂
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林某犯污染环
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宣判后，被告人林某服判不上
诉，该案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
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
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中的危险废物之一，其液体除含有
腐蚀性硫酸外，还含有汞、铅等多种重金
属，如果拆解不当或因人为损害，容易对
水体、土壤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甚至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在
无危险废物许可经营证的情况下，私自拆
解废旧铅酸蓄电池，并售卖牟利，严重污
染环境，因此获刑。

良好的生态环境关乎人类可持续发
展，守护绿水青山不仅需要依靠司法强制
手段，更需要全民参与，合力守护家园。
法官在此提醒：公民要时刻守好环境保护
法律底线，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后，
方能收购、贮存、利用、处置废旧铅酸蓄电
池，否则，轻则罚款停业，重则受到刑事处
罚。而群众若发现有人非法回收、拆解废
旧铅酸蓄电池，要及时向环保、公安等有
关部门报告，便于查处，共同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环境。 （邱少梅 许车）

现实生活中，一些废品回收站经营者经常回收到一些废旧铅酸蓄

电池，并私自拆解售卖牟利，殊不知，此举可能已触犯了刑律。日前，电

白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私自拆解废旧铅酸蓄电池

电白一男子污染环境获刑

案情回顾

黄某锋与黄某佳是同村村民。2020
年12月2日，黄某锋与黄某佳因黄某佳建
造围墙问题发生争议，双方经协商后，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签订一份《协议书》。
2020 年 12 月 4 日，黄某佳开始修建围墙，
黄某锋认为黄某佳修建的围墙超过了双
方《协议书》约定的界限，违反了双方签订

《协议书》的约定，于是，黄某锋就开始拆
除黄某佳在建的围墙。黄某佳看到自家
围墙被拆，就拍摄了黄某锋拆围墙的视

频，并将视频发送在微信群“某村乡亲欢
聚群”，还附带在该群发表“这畜生很快天
收”“坏事做绝害死仔孙”“黄某锋一家这
样做，现在喊天不应，只手遮天”“畜生，快
快死嗲巨，矛使耽搁全村、耽搁全中国”等
文字或语音。其后，黄某锋以黄某佳的上
述行为侵犯其名誉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
判决黄某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某村乡亲欢聚群”主
要成员为某村村民，事发时有 303 人在

群。黄某佳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必然导致
黄某锋社会评价降低，影响黄某锋的工作
生活，黄某佳的行为侵犯了黄某锋的名誉
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某锋要
求黄某佳在所在村的公共宣传栏内张贴
书面道歉信，在微信“某村乡亲欢聚群”向
黄某锋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主张，未超
出合理范围，因此，法院判决黄某佳在微
信“某村乡亲欢聚群”公开向黄某锋赔礼
道歉，并在所在村的公共宣传栏内张贴书
面道歉信，消除影响，恢复黄某锋的名誉。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
十四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本案
中，双方因为建造围墙事宜发生争议，黄某

佳本应当通过合法的手段向黄某锋主张权
利，但黄某佳却在“某村乡亲欢聚群”发表

“天收”“畜牲”等侮辱性言辞泄愤，侵犯了
黄某锋的名誉权，黄某佳也因此承担了相
应的法律责任。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群众可以随时
随地分享自己的心情和观点，但也容易造
成一些群众一时冲动发表不当言论，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所以，群众在网络中实施
相关行为，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有风险意
识和法律意识。

村民之间有宅基地纠纷、相邻关系
纠纷的，应第一时间理性沟通、协商解
决，必要时请求村委会、公安机关参与处
理，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维权，不要为了
一时泄愤，在微信群发表侵害他人名誉
的不当言论，即便骂了别人，嘴上占了便
宜，但是侵犯了他人名誉权，也是要承担
法律责任的。 (李小玉 李燕杏)

微信群组本是为了群体交流和沟通提供便利的信息化工具，但随

之而来的是微信群所引发的侵权案件纠纷日益增多。微信群虽然是

网络空间，却不是法外之地，在微信群随意骂人、散播谣言等，均属于

侵权行为。近日，茂名中院审理了一起始于微信群的名誉权纠纷。

在微信群骂人属于侵权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

茂名中院审理一起微信群名誉权纠纷

司法为民不打烊 放弃午休解民忧

高州法院运用“云上法庭”速调民间借贷纠纷
“法官，您们辛苦了！感谢您们放弃午休时间为我们开庭

审理，化解了我们的矛盾。”为方便远在东莞等地的当事人参

加诉讼，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近日，高州法院承办法官主

动放弃中午休息时间，运用“云上法庭”开庭审理并成功调解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受到原、被告双方的一致好评。

合同双方先后违约

违约在先的定金给付方
要求收受方双倍返还定金
法院不予支持

线上调解现场。

合同签订后，给付定金的一方未

履行合同义务先行违约，在合同未解

除的情况下，收受定金的一方将合同

标的物转包给他人，给付定金的一方

遂起诉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原告

的诉求可以支持吗？


